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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士学、李学东、张杰、郜卫华、薛雷兵、叶茂文、杨晨、郝嘉琦、苏兰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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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服务保障体系建设运行的组织领导、机构建设、能力建

设、政治文化、服务保障等基本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县（市、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以及乡镇（街道）、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建设

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服务对象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3.2

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

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主要指县（市、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

站和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简称“一中心两站”，主要承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优抚帮扶、走

访慰问、权益维护等服务保障工作的服务机构。

注：以下简称服务中心（站）。

4 基础要求

4.1 有机构。县（市、区）建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乡镇（街道）、村（社

区）建立退役军人服务站。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设置为事业单位，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应当应建尽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应在醒目位置悬挂统一规范的牌匾标识。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牌匾内容为“某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竖牌白底黑字，字体为“方正宋黑简体”；乡、村两级退役军

人服务站牌匾内容分别为“某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某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4.2 有编制。县（市、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综合考量对象数量、工

作特点等因素，核定事业编制人员规模，合理设置岗位，保障实体化运行。

4.3 有人员。编制内人员到位率不低于 90%，选配高素质专业人员，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退役军人和

烈属军属等优抚对象。

4.4 有经费。工作和建设运行经费足额保障，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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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有保障。设置适当规模的服务场所，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和生活设施。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

应配备电脑、电话、打印机、传真机等必要办公设备，并连通退役军人信息化网络；配备资料柜、档案

柜等办公家具；应具备紧急医疗救助、饮水供应等便民服务保障措施。

5 服务内容

5.1 基础服务

5.1.1 政治文化。①统一悬挂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

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②统一悬挂习近平总书记阅兵、视察部队和接见退役军人代

表等图片资料（共 12 幅照片）。③统一悬挂军队 10 位挂像英模画像。④悬挂展示各级“最美退役军人”“本
地区涌现的优秀退役军人代表”事迹等。⑤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退役军人文化长廊、姓名墙、荣誉馆（室）、

学习室等专门场所。

5.1.2 服务公示。做到“六公示”：工作职责、工作制度、工作流程、组织架构、服务内容、服务承诺。

5.1.3 工作要求。服务场所设立岗位标牌和服务热线，实行挂牌上岗。来访接待做到“六个一”:一张笑

脸、一声问候、一杯热水、一把椅子、一站服务、一办到底。

5.1.4 服务规范。主要包括文明服务规范、政策落实规范、教育管理规范、就业创业规范、走访慰问

规范、帮扶援助规范、来访接待规范、矛盾排查化解规范、权益维护规范、法律援助规范、信息采集登

记规范、考核评估规范等。

5.1.5 工作机制。主要包括沟通交流、业务培训、疑难问题化解、台账管理、平台使用和信息更新、

资源共享等机制。

5.1.6 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安全保密、财务资产管理、档案管理、绩效考核管理等制度。

5.1.7 能力建设。落实工作人员培训制度，建立常态化沟通践学交流机制.通过学习培训提升工作人员

综合能力，确保提供专业化、亲情化服务，全力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

5.1.8 位置信息。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位置信息应按照有关要求录入地理位置、场所图片、联系

方式、办公时间等，做到真实准确。

5.1.9 资料展示。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思想政治工作实用手册》《乡

镇（街道）、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服务事项清单》《退役军人信访服务工作办法》等。

5.2 思政引领

5.2.1 县(市、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5.2.1.1 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

5.2.1.2 建立优秀退役军人、模范功臣等台账，邀请优秀退役军人参加重要节庆等活动。

5.2.1.3 组织退役军人学习先进典型,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珍惜荣誉、见贤思齐。

5.2.1.4 建立退役军人党员管理台账，协助做好退役军人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教育管理等工作。

5.2.1.5 建立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完善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台账，打造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品牌。

5.2.1.6 从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中选聘“思想政治指导员”，不少于 5 名。

5.2.1.7 指导乡镇（街道）做好“兵支书”的培养工作，完善“兵支书”台账，鼓励引导退役军人在经济

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

5.2.2 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5.2.2.1 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

5.2.2.2 建立优秀退役军人、模范功臣等台账，邀请优秀退役军人参加重要节庆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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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 组织退役军人学习先进典型,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珍惜荣誉、见贤思齐。

5.2.2.4 建立退役军人党员管理台账，协助做好退役军人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教育管理等工作。

5.2.2.5 建立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完善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台账，打造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品牌。

5.2.2.6 从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中选聘“思想政治指导员”，不少于 3 名。

5.2.2.7 做好“兵支书”的培养工作，完善“兵支书”台账，鼓励引导退役军人在经济社会建设和乡村振

兴中发挥作用。

5.2.3 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5.2.3.1 建立退役军人党员管理台账，协助做好退役军人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教育管理等工作。

5.2.3.2 建立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打造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品牌。

5.2.3.3 挖掘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做好先进典型宣传工作。

5.2.3.4 推荐优秀退役军人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

5.2.3.5 充分利用村（社区）资源和场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营造崇军拥军的良好氛围。

5.3 就业创业

5.3.1 县(市、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5.3.1.1 定期更新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台账，分析就业创业形势，开展针对性指导帮扶。

5.3.1.2 对接相关机构，为就业困难退役军人的认定、就业等提供指导帮助。

5.3.1.3 协助开展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

5.3.1.4 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推介会等活动。

5.3.1.5 协调有关部门，利用专家指导团队，为返乡创业退役军人提供创业条件。

5.3.2 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5.3.2.1 收集、汇总就业状况及培训、就业创业需求。

5.3.2.2 对接就业创业需求，推送就业创业信息。

5.3.2.3 宣传动员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等。

5.3.2.4 组织退役军人参加线上线下招聘会、推介会等活动。

5.3.2.5 组织开展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帮扶工作。

5.3.3 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5.3.3.1 收集就业状况及培训、就业创业需求。

5.3.3.2 推送就业创业信息。

5.3.3.3 组织参加线上线下招聘会、推介会等活动。

5.4 优抚帮扶

5.4.1 县(市、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5.4.1.1 加强军地联系，新兵入伍做到“四尊崇”,即欢送仪式、举行座谈、挂光荣牌、拍集体照;退

役返乡做到“五关爱”,即迎接仪式、谈心谈话、宣讲政策、推介岗位、高效办事；“六必访”:退役返

乡必访、立功受奖必访、英模典型必访、重要节日必访、遇到困难必访、重大变故必访。协助做好荣誉

表彰激励工作，营造拥军崇军良好氛围。

5.4.1.2 开展退役军人建档立卡工作。做好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常态化采集、汇总、审核、

上报工作，做到数据完整准确、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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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3 指导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做好优待证申领、发放、补换、收回等常态服务，完善好相

关台账。

5.4.1.4 指导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做好光荣牌发放、悬挂、更换、收回等常态服务，完善好相

关台账。

5.4.1.5 指导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做好上门送喜报等荣誉表彰激励工作,完善好相关台账。

5.4.1.6 指导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组织优抚对象年度确认，开展优抚金申领等工作。

5.4.1.7 对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收集相关信息并协助写入县级地方志。

5.4.2 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5.4.2.1 新兵入伍做到“四尊崇”,即欢送仪式、举行座谈、挂光荣牌、拍集体照;退役返乡做到“五

关爱”,即迎接仪式、谈心谈话、宣讲政策、推介岗位、高效办事；“六必访”:退役返乡必访、立功受

奖必访、英模典型必访、重要节日必访、遇到困难必访、重大变故必访。协助做好荣誉表彰激励工作，

营造拥军崇军良好氛围。

5.4.2.2 开展退役军人建档立卡工作。做好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常态化采集、汇总、审核、

上报工作，做到数据完整准确、动态更新。

5.4.2.3 配合做好优待证申领、发放、补换、收回等常态服务，完善好相关台账。

5.4.2.4 配合做好光荣牌发放、悬挂、更换、收回等常态服务，完善好相关台账。

5.4.2.5 配合做好上门送喜报等荣誉表彰激励工作,完善好相关台账。

5.4.2.6 配合做好优抚对象年度确认、优抚金申领等工作。

5.4.3 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5.4.3.1 新兵入伍做到“四尊崇”,即欢送仪式、举行座谈、挂光荣牌、拍集体照;退役返乡做到“五

关爱”,即迎接仪式、谈心谈话、宣讲政策、推介岗位、高效办事；“六必访”:退役返乡必访、立功受

奖必访、英模典型必访、重要节日必访、遇到困难必访、重大变故必访。协助做好荣誉表彰激励工作，

营造拥军崇军良好氛围。

5.4.3.2 配合做好优待证申领、发放、补换、收回等常态服务，完善好相关台账。

5.4.3.3 配合做好光荣牌发放、悬挂、更换、收回等常态服务，完善好相关台账。

5.4.3.4 配合做好上门送喜报等荣誉表彰激励工作,完善好相关台账。

5.4.3.5 配合做好优抚对象年度确认、优抚金申领等工作。

5.5 走访慰问

5.5.1 通过电话、走访、座谈交流开展常态化联系。

5.5.2 在重大节日、重要节点组织开展走访。

5.5.3 对遇重大变故或重大困难的现役和退役军人家庭开展重点慰问。

5.6 权益维护

5.6.1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5.6.2 邀请律师或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退役军人提供心理疏导、行政调解、法律咨询等服务。

5.6.3 建立信访工作台账，提供信访接待服务，做好来访接待工作，主动排查化解矛盾，维护退役军

人合法权益，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上报。

5.6.4 建立信访重点人员包联台账，落实好稳控措施。

5.7 困难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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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建立困难退役军人台账，制定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措施。

5.7.2 做好困难退役军人申请困难帮扶的上报初审工作，帮助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申请低保、特困供

养、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

5.7.3 准确掌握退役军人及其家庭困难状况，协调提供精准帮扶援助，将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对退役

军人的关心关爱落地落实。

5.8 考核评价

5.8.1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成立考核工作组，随机选取部分县（市、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通过电话抽查、问卷调查、视频调度、明查暗访、实地查看等方式进行抽查

考核。

5.8.2 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考核工作既注重考核结果，更注重考核过程。考核结果应纳入年

度绩效考核、省平安建设考核和先进典型评选，在推荐国家、省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以及“优

秀主任（站长）”等优秀典型时，优先从排名靠前的市进行推荐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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